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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巩固全民参保成果，推动我县基本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若干措施〉的通知》（湘政办发〔2025〕11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总体方案〉的通知》（湘办发〔2025〕14号）、《株洲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关于做好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株医保发〔2025〕11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县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坚持“应保尽保、应缴尽缴、应收尽收”原则。确保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含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在校学生、新生儿等）普遍知晓政策，便捷参保缴费。
（1） 确保2026年度全县城乡居民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2） 实现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度残疾人、低保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及稳定脱贫人口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个人应缴部分按规定落实资助。
（3） 优化线上线下缴费服务，提升城乡居民参保缴费便利度，确保缴费工作平稳高效运行。对“一人一档”入库的人数进行目标综合管理。
二、参保对象
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及按国家规定享有其他保障的人员以外，其他所有居民均属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覆盖范围。具体包括农村居民、城镇非从业居民，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社区矫正对象，在我县居住且办理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在我县居住且办理了永久居留证的未就业的外国人，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人员。
三、缴费标准
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按国家和湖南省统一规定执行。待省定标准公布后，由市医保局、市税务局联合发文明确。政府资助参保对象的个人缴费部分，按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四、缴费原则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居民（含相关部门认定的特殊困难人员）在户籍所在地参保。未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含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也可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并向参保地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居民医保费。全县各学校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完成全县医保征缴任务。城镇居民（含取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没有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在社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不得在多地重复参加居民医保，也不得同时参加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
五、缴费时间
2026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5年9月1日至12月31日。城乡居民按年度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六、缴费渠道
可通过银行柜台、智能POS机、湘税社保APP、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微银行等方式缴纳参保费。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我县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
七、工作要求
城乡居民医保费征收工作按照政府主导、税务征收、乡镇主抓、部门协作的原则，实行政府统一组织、多方协作配合、集中征收或委托代收，提高征收效率，降低征收成本，畅通缴费渠道，优化缴费服务。
（1） 强化组织领导。县医保、税务、教育、民政、财政、农业农村、残联等相关部门及各乡镇要高度重视，按照“全民医保、应保尽保”的原则，做到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宣传到位，确保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按时按质完成。
（2） 加强部门协作。县税务局要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缴费渠道，鼓励和引导居民选择网上缴费方式。加强对代收居民医保费的监督管理，及时回传缴费信息，加强与医保部门数据比对。
县医保局要密切配合县税务局做好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明确各类困难群众参保资助标准，并会同县财政局落实困难群众参保补助资金。在集中征缴工作开展前，应在医保信息系统做好各类困难群众身份精准标识，建立困难群众参保资助工作台账，将核定后的困难群众资助人员名单和参保资助金额及个人应缴金额等信息反馈县税务局，由县税务局根据缴费人当前特殊标识征收困难群众个人应缴费款。
县教育局要积极配合县医保局、县税务局，加强工作协同与数据共享，切实提高学生参保水平。负责督促县内各学校配合做好参保缴费动员宣传工作，并将人员名单及时提供给县医保、县税务部门进行参保信息比对。
县民政局负责核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社会救助对象名单，并在每月10日以前将上月动态调整信息反馈给县医保局、县税务局，协助做好参保缴费相关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会同县医保局等相关部门在集中参保缴费期结束后及时将居民参保财政补助资金及困难群众参保资助资金划入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核定监测对象、脱贫人口名单，并在每月10日以前将监测对象动态调整信息反馈给县医保局、县税务局，协助做好参保缴费相关工作。
县残联负责提供重度残疾人名单，并在每月10日以前将动态调整信息反馈给县医保局、县税务局，协助做好参保缴费相关工作。
各乡镇要积极组织召开机关干部、村组干部和村民大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和政策。组织乡村干部动员辖区内应参保人员及时缴费，加大城乡居民医保宣传力度，并保障必要工作经费。
（三）加强宣传引导。要按照统一部署开展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活动。各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细化宣传推广内容，确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要普及医疗保险互助共济、责任共担、共建共享的理念，增强群众依法参保、积极参保意识。各乡镇要采取张贴标语、制作宣传栏、书写板报等方式，大造宣传声势，做到村村有宣传板报、组组有宣传标语。做好乡镇、村补偿公示，通过医疗保险受益群众现身说法，宣传基本医疗保险利民惠民政策。
（四）严格跟踪调度。根据居民医保征收情况，对进度落后的乡镇采取提醒、约谈等措施。县税务局联合县医保局加强对各乡镇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的跟踪和调度。建立居民医保征缴9-10月一月一调度、11月半月一调度、12月一周一调度、参保最后一周一天一调度机制，确保居民医保费征收任务圆满完成。各乡镇、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各自工作职责，对工作完成情况较好的乡镇予以评先评优表彰，对违反医疗保险参保政策和基金管理要求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严肃问责追责。

附件：1.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目标数（各乡镇）2.2026年度炎陵县各乡镇居民医保征缴工作联络人员名单

附件1
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目标数
（各乡镇）

	乡  镇
	2025年目标数（人）
	2026年目标数（人）

	霞阳镇
	39069
	45069

	沔渡镇
	15404
	15404

	鹿原镇
	26717
	26717

	十都镇
	10779
	10779

	水口镇
	12032
	12032

	中村瑶族乡
	9820
	9820

	垄溪乡
	6369
	6369

	策源乡
	4609
	4609

	下村乡
	5936
	5936

	船形乡
	6265
	6265

	合计
	137000
	143000


备注：依据《株洲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关于做好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株医保发〔2025〕11号）下发给我县的参保目标人数，2026年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目标数比上年度增加6000人，增长率4.38%。结合上年度各乡镇参保实际完成数，设定2026年各乡镇参保缴费目标数。除霞阳镇外，其它乡镇按2025年目标数确定，不作增减。



附件2
2026年度炎陵县各乡镇居民医保征缴工作联络人员名单

	乡  镇
	乡镇分管领导
	医疗保险专干

	十都镇
	李金蓉13618435660
	李春艳13874126529

	大院农场
	石刘辉13517413549
	蒋文君18823299871

	鹿原镇
	钟玲艳13786342853
	张  敏17352777879

	霞阳镇（含九龙、三河）
	张迎春1507335808
	宋建华13874137423

	水口镇
	曾  欣13007339789
	邓  静18682155722

	垄溪乡
	邹建勇13574246727
	黄  珂15211007240

	船形乡
	林友立13342536787
	吕巧林15386209208

	中村瑶族乡（含平乐、龙渣）
	王  潇13332531213
	贺  启19107334998

	沔渡镇（含石洲）
	黄洪平15973330756
	邓  波18673367437

	策源乡
	孙梦圆17336636938
	兰  辉13574223649

	下村乡
	廖陈凯19873305007
	唐嘉宏1737314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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